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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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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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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ZGCERIS 0006—2024 

起止时间 2024年 2   月  ---  2025  年 2 月 

标准起草单位 
北京建筑大学、北京低碳农业协会、北京四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山水云图科技有

限公司 

起草组成员  

项目调整情况 无 

背景、目的和意义 

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农业作为仅次于工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源，农业减排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

注。我国是农业生产大国，农作物种类繁多，种植面积庞大，农业温室气体排放产生的影响不容小觑。

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十四五”全国农业绿色发展规划》，对“十四五”农业

绿色发展工作作出系统部署和具体安排。规划提出，到 2025 年力争实现农业资源利用水平明显提高，

产地环境质量明显好转，农业生态系统明显改善，绿色供给明显增加，减排固碳能力明显增强。 

当前，碳足迹是衡量产品生命周期中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指标，国家对碳足迹核算标准的制定和

完善十分重视。2023 年 11 月 25 日，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按照《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要求，加快提升我国重点

产品碳足迹管理水平，促进相关行业绿色低碳转型，积极引导绿色低碳消费，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提出关于加快建立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的意见。主要目标为：到 2025 年，

国家层面出台 50 个左右重点产品碳足迹核算规则和标准，一批重点行业碳足迹背景数据库初步建成，

国家产品碳标识认证制度基本建立，碳足迹核算和标识在生产、消费、贸易、金融领域的应用场景显

著拓展；到 2030 年，国家层面出台 200 个左右重点产品碳足迹核算规则和标准，一批覆盖范围广、数

据质量高、国际影响力强的重点行业碳足迹背景数据库基本建成，国家产品碳标识认证制度全面建立，

主要产品碳足迹核算规则、标准和碳标识得到国际广泛认可，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为经济社会发展全

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保障。 

我国是全球番茄生产第一大国，番茄产量占到全球总产量的三分之一以上。根据公布的数据显示，

2022 年我国番茄种植面积近 1800 万亩，总产量为 6970 万吨，其中华东和华北地区番茄种植规模较大。

按照使用途径划分，番茄主要可以分为加工番茄和鲜食番茄两大类。前者主要用于加工成番茄酱、番

茄干等产品；后者主要用于鲜食和做菜。我国番茄制品人均消费量不到 1 千克，与世界平均水平的 5

千克相比有较大差距，与美国等发达国家 20 千克以上的人均消费量更是相差甚远。由此可见，我国番



茄制品人均消费量提升空间大，且拥有巨大的潜在消费市场，番茄产品深加工发展前景可观。 

番茄的种植过程需要投入肥料和农药，该过程会产生碳排放。采摘、收储、初加工、转运、售卖、

废弃物处理等过程也会产生碳排放。番茄酱的加工过程，也消耗能源产生碳排放。目前对于番茄碳排

放，研究较多的是番茄种植生产过程的排放，得出设施番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 5788.83-13779.69 kg 

CO2e·hm-2 之间，排放量数据跨度较大。对于番茄酱加工过程的温室气体排放研究较少。总体，目前

缺乏系统的番茄酱碳足迹评价技术标准，使得评价结果缺乏可比性，不利于促进番茄酱产业链的低碳

发展。 

为促进番茄酱产业链低碳发展，通过制定本标准将能够直接用于番茄酱产品开展碳足迹评价工作，

这有助于提高番茄酱碳足迹核算结果的准确性，推动农业生态文明建设。 

工作简况 

主要工作过程 

 

1.分工情况 

本标准由北京建筑大学负责组织研制，北京低碳农业协会、北京四良科技有

限公司和北京山水云图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参与。 

本标准编写任务的分工情况是：北京建筑大学总体负责标准的框架结构设

计，以及核算方法的研究、核算范围、功能单位和系统边界的研究；北京低碳农

业协会负责数据收集与处理方法的研究；北京四良科技有限公司负责番茄碳足迹

核算报告内容及模版的研究；北京山水云图科技有限公司负责碳足迹核算缺省参

数值的收集。 

2.前期调研 

2024年 2-5月，北京建筑大学成立《番茄酱碳足迹核算技术规范》标准起草

组，围绕本标准的编写开展国内外现状调研，制定研究计划，确定工作过程和时

间安排，明确任务节点与分工，讨论确定标准框架结构。  

3.标准立项 

2024 年 6-10 月，标准编制组组织相关编制单位，就术语、核算范围、功能

单位、系统边界、数据收集与处理方法、番茄酱碳足迹核算报告等内容进行了深

入研讨和交流，编写《番茄酱碳足迹核算技术规范》标准草案。2024 年 11 月，

经北京低碳农业协会和中关村生态乡村创新服务联盟联合审核批准，本标准由两

个团体联合立项。 

4.标准征求意见 

2024 年 12 月，查阅学习文献资料，进一步深入调研番茄种植生产和番茄酱

加工流程、碳足迹核算的功能单位、系统边界、计算方法、数据的收集与选取等

关键问题，以及碳足迹评价报告的内容和格式，对上述内容进行归纳整理，对标

准草案进行修改。同时，深入番茄种植生产企业开展实地调查，形成征求意见稿，

并征求专家、行业技术人员和第三方评价单位对标准征求意见稿的意见。 

5.标准送审 

……… 

6.标准审定 

……… 

 

 

 



标准编制原则、标准主要内容 

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严格遵照《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GB/T 

1.1—2020）给出的规则起草。主编单位在充分总结目前国内外设施番茄碳足迹评

价实践的经验基础上，查询翻阅相关标准及文献资料，本着科学性、实用性、指

导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开展标准的编制工作。 

 

标准主要内容及

其相关说明 

 

为促进番茄酱产品产业链的低碳化发展，通过制定本标准将能够直接用于番

茄酱开展碳足迹评价工作，也可为其他农产品制定其碳足迹评价细则提供借鉴，

这有助于提高番茄酱碳排放评价结果的准确性，推动农业生态文明建设。 

1、 范围 

规定了番茄酱碳足迹评价的核算范围、功能单位、系统边界、数据收集与处

理、核算方法、报告等内容。说明本标准适合的应用范围，本文件适用于指导番

茄种植和番茄酱加工过程中的碳足迹核算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列出本标准编制主要依据的国际国内现行标准和技术规范，包括《GB T 

24040-2008 环境管理生命周期评价原则与框架》、《GB T 24044-2008 环境管理生命

周期评价要求与指南》等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提出了物料、土壤有机碳库、分配、产品碳足迹、功能单位、单元过程、系

统边界、生命周期、活动数据、排放因子等 10 个关键术语。主要参考国家标准

《GB T 24044—2008》、《GB/T 32150-2015》、国际标准《ISO 14067:201831》、地方

标准《DB11/T 1564—2018》和团体标准《T/CNTAC 11—2018》中的术语和定义，

编写本标准的术语与定义。 

4、 核算范围 

在确定番茄酱碳足迹核算范围过程中，应考虑并描述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各项： 

——功能单位：明确番茄酱碳足迹核算的功能单位（第 5 章）。 

——系统边界：明确番茄酱碳足迹的核算边界和单元过程（第 6 章）。 

——时间范围：选择核算碳足迹有代表性的时间段。 

——温室气体范围：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 

5、 功能单位 

通常情况下，番茄酱碳足迹功能单位优选质量。 

示例：1kg 番茄酱等。 

6、 系统边界 

番茄酱产品碳足迹边界考虑“从摇篮到大门”，核算原料获取与生产、种植、

加工和废弃物处置四个阶段的温室气体排放 

各温室气体排放阶段碳足迹核算范围包括原材料获取阶段、番茄种植阶段、番

茄酱加工阶段、废弃物处置阶段。 

1) 原材料获取阶段 

原材料获取阶段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应考虑下列几方面： 

——番茄种植阶段所需农资物料（如肥料、农药、农膜等）的生产、运输所



有流程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应纳入核算范围，包括所有能源消耗源或直接温室气

体排放源。 

——番茄种植阶段消耗化石能源所对应的生产温室气体排放应纳入核算范

围。 

——番茄包装箱的生产温室气体排放应纳入核算范围。 

——番茄种植阶段涉及的资产性商品不应纳入核算范围。 

——与番茄生产无关的商品不应纳入核算范围。 

2) 番茄种植阶段 

番茄种植阶段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应考虑下列几方面： 

——番茄地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主要是施肥带来的氧化亚氮排放，应纳入

核算范围。 

——番茄种植机械（例如翻耕机、打药机、灌溉电机等）在番茄地边界内运

行，消耗电力和化石能源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应纳入核算范围。 

——与番茄种植相关的各类农资物料，在番茄地边界内使用车辆、管道或皮

带运输、传送，消耗电力和化石能源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应纳入核算范围。 

——番茄秧处置过程使用机械设施，消耗电力和化石能源所产生的温室气体

排放，应纳入核算范围。 

——番茄地土壤固碳带来的温室气体的清除，应纳入核算范围 

3) 番茄酱加工阶段 

番茄酱加工阶段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应考虑下列几方面： 

——对番茄进行分选和清洗等初加工过程中使用机械，应纳入核算范围。 

——使用机动车辆或皮带在加工场地和包装车间之间运输番茄，消耗电力和

化石能源产生温室气体排放，应纳入核算范围。 

——番茄加工成番茄酱过程的能耗。 

4) 废弃物处置阶段 

废弃物处置阶段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应考虑下列几方面： 

——番茄秧和废弃番茄处置过程中自身在微生物作用下产生的甲烷和氧化亚

氮排放，应纳入核算范围。 

——番茄秧和废弃番茄处置设施和设备，消耗电力或化石能源产生温室气体

排放，应纳入核算范围。 

——番茄秧和废弃番茄随意丢弃到种植场地外，发生自然腐化，产生甲烷和

氧化亚氮排放，应纳入核算范围。 

——番茄秧和废弃番茄送到系统边界外的废弃物处置场所进行处置利用产生

的甲烷和氧化亚氮排放，不纳入本阶段核算范围。 

7、 数据收集和处理 

规定数据收集与处理过程的数据质量要求、数据取舍原则、数据收集范围及

数据分配原则。 

数据质量要求应满足：技术代表性、时间代表性、地理代表性、数据完整性、

数据准确性、数据一致性等原则。 

数据取舍原则：在番茄酱碳足迹核算过程中，舍弃产品碳足迹影响较小的因

素，简化数据收集过程。小于产品重量 1% 的物料引起的排放可舍弃，同类物料

应按合计重量判断，但总共舍弃的重量不宜超过产品重量的 5%。 

番茄酱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分配问题，应考虑下列几方面： 

番茄秧和废弃番茄处置后还田或未处置直接丢弃到种植场地边界外，不需要



进行分配。 

茄秧和废弃番茄进行售卖，根据番茄秧和废弃番茄售卖与番茄售卖的经济收

益进行分配。 

番茄秧和废弃番茄无偿送给下游产业作为原料，根据下游产业从市场上购买

番茄秧的平均市场价格与番茄售卖的经济收益二者的比例进行分配。 

8、 核算方法 

番茄酱碳足迹的核算应包括原料获取与生产阶段、番茄种植阶段、番茄酱加

工阶段和废弃物处置阶段等涉及的所有单元过程。 

番茄酱产品碳足迹等于番茄酱产品系统的温室气体净排放量除以功能单位，

以每功能单位的二氧化碳当量（CO2e）排放量表示。番茄酱产品系统的温室气体

净排放量等于原料获取与生产、番茄种植、番茄酱加工和废弃物处置阶段排放量

之和，并扣除土壤固碳量。从简化计算过程考虑，将番茄种植、番茄酱加工和废

弃物处理各阶段的能源消耗量合并在一起计算能源总排放量。土壤固碳作用，应

在番茄地持续采用同一种措施达到 3 年以上时才进行考虑，可用于抵消番茄酱产

品生命周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土壤固碳量计算采用实测法。 

9、 酱足迹报告模板 

番茄酱碳足迹报告应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产品名称、规格、型号和功能描述； 

——功能单位；  

——系统边界；  

——核算期；  

——核算依据； 

——生命周期阶段描述： 

——数据取舍准则描述； 

——产品碳足迹； 

——结论和不确定性说明；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与现行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和其他有关标准的关系 

法律法规和强制

性标准的关系 
一致 

与其他有关标准

的关系 

 

推荐性国家标准：一致 

推荐性行业标准：一致 

团体标准：一致 

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一致 

 

征求意见的情况及处理结果和依据 

 

 



 

 

贯彻该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